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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內地官方機構的電話騙案近期在
香港非常猖獗，就連中聯辦亦成為騙徒冒
認的部門，嚴重破壞中聯辦聲譽。中聯辦
警務聯絡部副處長吳國鎮昨日指出，中聯
辦於7月19至21日三日間接獲過萬名市民
電話查詢，事態嚴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十分關注。吳國鎮提醒香港市民提高警惕
，慎防上當，強調中聯辦及內地公安、檢
察機關從未、也不可能致電香港市民要求
匯款到指定銀行帳戶，此類均屬詐騙電話
。內地公安部計劃六項措施配合香港警方
，進一步加大對電信詐騙犯罪、網絡虛假
廣告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防範力度。

大公報記者 陳卓康
實習記者 楊 州

內地六措施打擊電話騙案
中聯辦表關注 籲市民提高警惕

四人涉婚宴銷售違商品例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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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海關早前接獲七宗
投訴，指有婚禮服務公司職員懷疑應
用虛假商品說明銷售婚禮服務，前日
對其中兩宗個案採取行動，合共拘捕
四名分屬兩間婚禮營辦商的職員，包
括管理層，他們涉嫌在銷售婚禮服務
時應用虛假商品說明，導致兩名客人
分別購買價值五萬元的證婚酒會及價
值24萬元的中式婚宴 「貨不對辦」。
海關呼籲業界切勿誤導消費者，消費
者須注意所有合約中的條文細則及
銷售人員的口頭承諾，以保障自身
權益。

其中一宗的涉案職員涉嫌訛稱婚
禮服務公司所提供的婚宴食物會即場
烹煮，但當顧客繳付訂金後，該職員
改稱婚宴食物將由供應商以 「到會」
形式提供，涉案婚宴價值逾24萬元。
另外一宗的涉案職員則涉嫌聲稱婚禮

將於一所特色建築物內舉行，但該建
築物為僭建物並需清拆，涉案婚禮服
務價值逾五萬元。

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監督許
偉明昨表示，經調查並掌握足夠證據
後，分別在本月12日及17日採取行動
，在該兩間婚禮營辦商拘捕三女一男
，年齡介乎31至42歲，他們涉嫌在銷
售婚禮服務時應用虛假商品說明，導
致兩名客人分別購買價值五萬元的證
婚酒會及價值24萬元的中式婚宴，涉
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商戶如將虛假商品說明應用於向
消費者提供的服務，或向消費者提供
已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服務，則可能
觸犯《商品說明條例》。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罰款50萬元及監禁五年。若
罪行是在管理人員的同意、縱容或疏
忽下觸犯，管理人員亦須負上刑責。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
近年屢立奇功，被譽為 「明日之星」
的海關署理高級監督李漢華，涉嫌聯
同一名海關高級關員，協助內地女子
以假結婚來港。案件昨日在粉嶺裁判
法院進行審前覆核，法庭決定將案件
排期至2016年1月25日開審，屆時控方
將傳召13名證人。

本案被告為海關署理高級監督李
漢華（53歲）、海關高級關員林銳強
（46歲），自稱家庭主婦的內地女子
童曉紅（32歲）。控罪指，各被告於
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14日期間
，串謀詐騙入境處人員，即向入境處
訛稱被告童曉紅與港人廖健明為已婚
夫婦，並虛報童曉紅來港目的是探望
配偶及家庭團聚，以誤導入境處允許
女被告入境和留港。

昨日逾20名被告親友到庭旁聽。
控方透露，審訊時將傳召13名證人，
辯方表示將會有三名辯方證人。法庭
決定將案件排期至2016年1月25日開審
，期間被告李漢華、林銳強續以五萬
元保釋外出，被告童曉紅以三千元保
釋。

有 「明日之星」稱號的李漢華83
年加入海關，至93年升任高級督察。
01年獲頒授長期服務獎章，同年任命
為海關特遣隊行動組指揮官，隨後李
漢華偵破不少大案，包括14年破獲歷
來最大宗教科書盜版案；同年世界杯
期間，他亦參與搗破非法盜用收費頻
道集團。之後獲晉升為署任版權及商
標調查科高級監督一職，未來有望再
獲晉升。可惜揭發本案後，他於2014
年11月被廉署拘捕時已遭停職。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前刑
事偵緝警員劉偉文涉嫌以查案為名，先
後向三間機構取得四名欠債人的個人資
料，並將資料轉交收數公司，及涉嫌在
法庭作假證供，唆使一名母親不作供指
證其偽冒簽名的欠債兒子，共被控六項
罪名。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提堂，法官
將案件押後至下月底作審前覆核，排期
於11月30日在區域法院開審，預計審訊
需時八天，被告獲准保釋候審。

前刑事偵緝警員劉偉文（47歲），
早前被控六項罪名，昨日否認全部控罪
。控罪指，被告涉嫌於2009年3月17日
至2010年3月18日期間，以調查刑事案
件為藉口，先後向中華煤氣、中電控股
、入境處及房屋署等索取四名欠債人士
的個人資料，並向放債人公司負責人披
露所得的相關資料，以便放債公司追收

債項，被控四項 「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罪」。

被告又涉嫌在法庭內依法宣誓為證
人後，故意作出虛假陳述，及在一宗欠
債人涉嫌冒母親簽名賣樓的案件中，先
勸母親不要指證兒子，再勸對方將其泓
景台的單位以100萬元賤賣予收數公司
，以替兒子填數，分別被控一項 「宣誓
下作假證供」及一項 「妨礙司法公正罪
」，合共被控六項罪名。

控方透露，將會就案件傳召21名證
人，包括10名廉政公署調查人員及
警員。

法官胡雅文將案件押後至9月21日
作審前覆核，期間被告獲准以現金200
元保釋，但附加幾項保釋條件，包括不
得離開香港、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每
周到警署報到及不得接觸控方證人。

海關􀎠明日之星􀎡涉助假結婚候審 前警員六控罪11月底審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蘋果日報》涉嫌未經
許可下，刊登華人置業大股東劉鑾雄的醫療報告照片，違反
私隱條例，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處理法律程序。
控方表示，正等待澳門檢察院錄取兩名證人供詞，估計需時
四個月。本案在港證人有三名，控方證人共五人。裁判官認
為等待時間較過去長，對辯方不公平，決定將案件押後至10
月12日再訊，屆時將決定何時進行審前覆核。

控方昨日在庭上透露，本月六日收到澳門檢察院通知，
找到兩名與本案有關的證人。院方將排期在九月召開聆訊，
錄取該兩名證人的口供，了解涉案醫療報告的連貫性，預計
需時四個月，故申請押後案件四個月。控方又稱，港方證人
暫定為三人，但未有公開該三人身份。

裁判官認為案件延後時間過長，相信錄取兩人口供毋須
幾個月時間，決定只將案件延至10月12日再訊，屆時了解澳
方證人錄口供情況，再考慮審前覆核安排。本案被告分別是
《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前總編輯張劍虹、《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共三方。控罪指，《蘋果日報》於
2013年4月30日刊載一張疑似劉鑾雄2008年4月醫療報告照片
。早前各被告否認共四項違反私隱條例罪名。

不法之徒利用 「中聯辦」的名義詐騙香港市民，
中聯辦警務聯絡部副處長吳國鎮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表
示，於七月初收到香港警方通知，有人冒充中聯辦人
員行騙，其後更在7月19至21日三日間接獲10,400個
市民的電話查詢。他形容，事件嚴重破壞中聯辦聲譽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十分關注事態，指示要澄清事件
，於是早前透過傳媒向市民發聲明。

吳國鎮透露，就連他自己都收過懷疑電話騙案的
電話，相信騙徒意圖借中央駐港最高機構的名義行騙
。他坦言，互聯網發達增加追蹤電話騙案的難度，不
法分子 「兩頭在外」，即策劃地、組織人員及器材也
在境外，有不法分子更以 「商務」、 「工程」等藉口
，誘騙內地人到東南亞國家經商，然後沒收他們護照
及聯絡方式，強迫他們打電話行騙。

勿誤信付款可解決問題
對於有市民對內地執法程序存在誤解，以為支付

「無犯罪保證金」可以解決問題而受騙。吳國鎮指出
，按照《國家刑事訴訟法》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
件程序規定》，內地公安、檢察機關執行職務時絕對
不會打電話給當事人提出執法訴求；中聯辦從來沒有
，亦永不可能隨便致電市民。

他解釋，對當事人的銀行、財產，進行查詢、凍
結、扣押，必須有法律文書，而扣押財產必須有當事
人及見證人共同在場簽名確認。若對銀行戶口凍結必
須有正規法律文書，銀行核實後才可執行和生效。而
處理任何案件，公安必須有 「問話筆錄」並簽名確認
後，才作為合法的程序及證據。

吳國鎮表示，廣東省公安正與香港警方聯手合作
，打擊跨境犯罪集團，中聯辦日前也為香港警務處刑
事及保安處處長羅夢熊安排與北京公安部會見。

有見事態嚴重，內地公安部亦推出六項措施配合
香港警方開展工作，包括下半年組織全國公安機關集
中時間、精力開展打擊電信詐騙犯罪、網絡違法犯罪
專項行動，包括採取 「端窩點、刪平台、封帳號」三
管齊下措施；牽頭組成 「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
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研究銀行帳戶
緊急止付和快速凍結工作的機制；建立電信詐騙涉案
帳戶 「黑名單」制度等等。

公安部六招打擊電信詐騙
一、依法嚴打整治

採取端窩點、刪平台、封帳號三管齊下措施，咬
住線索不放，深度經營，一網打盡，鏟除一批盤踞
境內外的詐騙窩點、端掉一批非法網絡平台和地下
錢莊、查封一批詐騙帳號、打掉一批詐騙犯罪團夥
，堅決把電信詐騙犯罪多發高發的勢頭打下去。
二、加強部門協作

經國務院批准，現已建立由公安部牽頭負責，23
個政府職能部門參加的 「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
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近期將召
開第一次全體成員會議，以切實加強各部門協作配
合，形成打防電信詐騙犯罪的合力。
三、完善法律保障

現有法律規定很有可能出現滯後的問題，將進一
步加強對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法律層面的分析研究，
適時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相關部
門，及時進行溝通商談，力爭盡快對法律層面問題
予以解決，為公安機關依法嚴厲、有效打擊電信詐
騙犯罪提供法律保障。

四、研究攔截資金

公安部將會同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制定並盡快出
台建立通信信息詐騙犯罪涉案銀行帳戶緊急止付和
快速凍結工作的機制；積極借鑒台灣防範電信詐騙
、加強銀行監管的成功經驗，出台加強銀行卡管理
等措施，建立電信詐騙涉案帳戶 「黑名單」 制度，
對涉案詐騙帳號進行攔截，阻止受害人資金轉入詐
騙團帳戶，盡最大努力減少案件發生和公眾損失。

五、加強技術防範

推動基礎運營商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升級防範技
術，堵塞管理漏洞，防止被犯罪分子利用。
六、充分宣傳防騙

依託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全方位、多角度地
開展防範宣傳，揭露騙術，努力做到人人皆知，不輕
信、不上當受騙，最大限度地擠壓詐騙犯罪空間。

【大公報訊】電信詐騙集團手法大同小異，中
聯辦警務聯絡部副處長吳國鎮指出，香港發生的電
信詐騙案與內地發生的案件作案手法基本一致，但
「技術」含量更高，主要有利用語音提示、設立虛

構網站，以及多自稱 「福建石獅」、 「上海崇明」
和 「四川成都」的執法人員。吳國鎮提醒公眾，千
萬不要輕信那種來歷不明的電話、短訊，不要輕易
透露自己的身份證和銀行卡信息，如有疑問應及時
報警及詢問親友。

吳國鎮表示，從內地公安機關破獲的無數詐騙
案件來看，犯罪分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或者規律，
「犯罪分子就算說出一朵花來，無論怎麼花言巧語

，無論手法如何翻新，最後都要落到一個點上，就
是犯罪分子都要受害人的銀行卡、密碼、帳號和錢
。無論騙術是什麼，最後肯定都會轉到這個問
題。」

吳國鎮指出，香港電信詐騙的犯罪分子是利用
二維碼技術植入木馬程序，直接接通受騙人的電話
，以語音提示的方式引導受騙人上當。據受騙市民
反映，今年七月以來，犯罪分子接通電話後的提示
或顯示有冒充中聯辦、內地公安局、檢察院等執法
部門，還有郵政局、快遞公司以及香港廉政公署、

金管局、積金局等機構。受騙人根據語音提示操作
後就會被轉接到人工台，接電話的犯罪分子自稱是
內地執法人員，既有說廣東話的，又有說普通話。

他續稱，犯罪分子與受騙人聯繫以後，聲稱受
騙人涉及洗錢或金融犯罪，要求立刻接受調查，如
果不接受調查將被抓捕歸案。如果受騙人驚慌，並
願意接受 「調查」，犯罪分子要求提供個人信息和
證件號碼，並要求受騙人支付保證金進行擔保；如
果受騙人不相信自己有犯罪行為，犯罪分子就會提
供或轉接到一個虛構的網站，引導受騙人查詢自己
的 「犯罪行為」，受騙人在所謂網站看到自己的 「
通緝令」，相信自己 「涉案」以後，犯罪分子便要
求提交保證金到指定的帳戶，或者聲稱受騙人的帳
戶不安全，應該將錢交給檢察院指定的帳戶進行保
管。

吳國鎮透露，近期發生的案件來看，犯罪分子
多數自稱是 「福建石獅」、 「上海崇明」和 「四川
成都」的執法人員。他提醒公眾，日常工作生活中
千萬不要輕信那種來歷不明的電話、短信，千萬不
要輕易透露自己的身份證和銀行卡信息。如有疑問
，要及時打電話報警，或是向自己的親友、記者以
及比較有見識的人詢問、了解、核實。

吳國鎮：騙案都有共同點

【大公報訊】電信詐騙案件近年持續高發遍及全國
，中聯辦官員昨日指出，內地去年偵破1110個電信詐騙
犯罪團夥，拘捕7600多名疑犯，而電信詐騙最初是台灣
不法分子在內地針對台灣居民進行詐騙，後來傳入內地
各省市。近年，內地公安機關不斷打擊電信詐騙犯罪，
兩岸及八國警方去年同步收網，偵破兩個跨國、跨兩岸
電信詐騙犯罪集團，涉款合共超過2.2億元人民幣。

中聯辦警務聯絡部副處長吳國鎮昨日接受DBC數

碼電台訪問指出，電信詐騙犯罪仍呈高發態勢，給社會
造成極大危害，詐騙的範圍從沿海逐漸向內地蔓延。於
2013年，內地電信詐騙案件共30多萬宗，公眾損失100
多億元人民幣；2014年，此類案件仍然保持高發態勢，
共打掉電信詐騙犯罪團夥1110個，破獲案件2.8萬宗，
抓獲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7600多名。僅是2008年，北京
、上海、廣東、福建四省市，因電信詐騙犯罪造成的損
失就達六億元人民幣。

吳國鎮指出，電信詐騙最初是台灣不法分子跑到內
地針對台灣居民進行詐騙，在內地執法部門的嚴厲打擊
下，台灣籍犯罪分子把窩點和機器設備轉移到東南亞等
國，繼續遙控指揮實施電信詐騙。

他表示，近年內地不斷打擊電信詐騙。2014年4月
，浙江省金華市連續發生假冒執法機關實施的電信詐騙
案件。公安機關初步偵查，發現一個由台灣人組織策劃
，詐騙電話窩點設在印尼、柬埔寨、菲律賓、越南、泰
國、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轉取贓款窩點設在
台灣及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改號平台設在山東、福
建、廣西及台灣，專門針對內地居民實施詐騙的特大跨
國跨兩岸詐騙犯罪集團，涉案金額達一億多元人民幣。

內地去年破2.8萬宗電信詐騙

▲內地公安部六項措施配合香港警方，進一
步加大對電信詐騙犯罪 資料圖片

◀吳國鎮透露，連他自己都收過懷疑騙案電
話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許偉明稱涉案的兩間銷售婚禮服務公司涉嫌觸犯使用虛假商品說明條例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成報》復刊後仍受清
盤事件餘波影響。昨日影印印刷服務商 「富士施樂」（
Fuji Xerox（Hong Kong）Limited）入稟區域法院，追討近
10萬元印刷服務費，要求成報盡快支付有關費用及利息。

入稟狀指，在2014年3月富士施樂與成報簽訂協議，提
供影印機租機服務。成報至今尚未支付本年四月至七月租機
及印刷服務費，共104,869元。據資料，《成報》母公司 「
成報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被韓中文化投資有限公司要求清盤
，臨時清盤人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隨後凍結所有成報傳媒集
團旗下公司戶口，包括《成報》戶口，令《成報》在本年7
月17日至8月5日間停刊。目前《成報》戶口已解凍，可如常
出版及運作。

《成報》遭追討10萬影印費

【大公報訊】西貢區區議員方國珊昨日被警方拘捕，指
她在上月初涉嫌普通毆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方獲准
以二百元保釋，案件在九月二日提堂。數名便衣警員昨日下
午到方國珊的議員辦事處拘捕她，再帶返將軍澳警署接受調
查。

事緣葛珮帆七月三日到將軍澳私人屋苑峻瀅滅蚊，期間
方國珊聯同一批居民到場抗議，要求葛珮帆反對擴建堆填區
，混亂期間雙方發生肢體碰撞，警方接報到場分隔兩批人。

方國珊涉毆葛珮帆被捕

《蘋果》涉違私隱案押後訊


